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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14

年

6

月

12

日上午

10:30

时

在公司本部

5

楼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5

月

21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发出

。

会

议由公司副董事长俞善伟先生主持

,

应到董事

13

名

,

实到董事

12

名

,

公司董事艾娇女士因公务原

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

授权委托董事张锦松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

出席及授权董事

13

名

,

公司

4

名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会议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以

13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

选举刘聪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

二

、

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

因公司董事发生变更

,

现根据证监会

《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

及本公司

《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

施细则

》

的规定

,

对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整

,

调整后的各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

1

、

战略委员会由汪海粟

、

刘聪

、

张锦松

、

李燕萍

、

朱新蓉五人组成

,

召集人汪海粟

。

2

、

提名委员会由朱新蓉

、

俞善伟

、

李源

、

汪海粟

、

李燕萍五人组成

,

召集人朱新蓉

。

3

、

审计委员会由唐建新

、

汪海粟

、

艾娇

、

李源

、

陈志清五人组成

,

召集人唐建新

。

4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李燕萍

、

刘聪

、

朱新蓉

、

唐建新

、

陈志清五人组成

,

召集人李燕

萍

。

三

、

关于转让武汉中百商业网点开发有限公司股权及债权的议案

(

详见同日公告编号

:

2014-35)

。

四

、

关于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及日常营运资金的需求

,

并降低融资成本

、

节省财务费用

,

根据

《

银行

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

》

等相关规定

,

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

协会申请注册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的超短期融资券

,

超短期融资券的单笔发行期限为

270

天以内

(

含

270

天

),

发行利率及在注册额度内的发行金额将根据市场情况和资金需求确定

,

并聘

请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主承销商

。

提请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

、

总经理办理发行融资券的所有相关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聘请其他中介机构

、

签署有关协议和发行文件

,

向有关主管部门办理注册或备案手续

,

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等

。

本议案经董事会批准后

,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并需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同

意注册

。

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后

,

公司将根据债券市场融资成本

、

公司资金需求等因素

,

选择适

当时机

,

分期滚动发行

,

并在发行前向董事会报告

。

五

、

关于召开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

详见同日公告编号

:2014-36)

。

以上第三和第四项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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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让武汉中百商业网点开发有限公司

股权及债权的议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拟将持有的武汉中百商业网点开发有限公

司

100%

股权及

3,280.22

万元债权转让给湖北明志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本次转让完成后

,

重庆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不再持有武汉中百商业网点开发有限公司股权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重庆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将获得股权转让收益

10,719.78

万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根据

《

公司章程

》

有关规定

,

本次交易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

一

、

交易概述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重庆中百

)

拟将持有的武汉中百

商业网点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商业网点

)100%

股权及

3,280.22

万元债权转让给湖北明志伟

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明志公司

)

。

股权及债权转让款合计为人民币

19,000

万元

,

其

中股权转让价款

15,719.78

万元

,

债权转让价款

3,280.22

万元

。

本次股权及债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亦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股权及债权转让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公司

2014

年

6

月

12

日召开

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

13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转让武汉中

百商业网点开发有限公司股权及债权的议案

》。

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

二

、

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

(

一

)

转让方名称

:

重庆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张冬生

注册资本

:2,500

万元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重庆市渝北区农业园区金石大道

396

、

398

号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预包装食品

,

散装食品

,

乳制品

(

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

零售

;

销售

:

卷

烟

、

雪茄烟

、

音像制品

、

书刊

、

保健食品

;

餐饮服务

,

小吃店

(

以上经营范围仅限有资格的分支机构

经营

)

。

一般经营项目

:

销售

:

百货

(

不含农膜

)

、

文化用品

、

针织品

、

体育用品

、

家具

、

工艺美术品

、

五金

交电

、

家用电器

、

自行车

、

摩托车

、

服装鞋帽

、

日用杂品

(

不含烟花爆竹

)

、

建筑材料

(

不含危险化学

品

)

、

粘胶

、

花卉

、

照相器材

、

通讯器材

(

不含卫星接收设备

)

、

金银饰品

、

避孕套

、

避孕帽

;

设计

、

制

作

、

发布

、

字牌

、

路牌

、

灯箱

、

霓虹灯

、

橱窗

、

店堂广告

;

摄影服务

、

停车服务

;

房屋租赁

;

农副产品收

购

(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

仓储服务

(

不含危险化学品仓储

);

钟表维修

、

水

、

电

、

气费代缴服务

。

国家法律

、

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

;

国家法律

、

行政法规规定取得许可后方可从事经营的

,

未

取得许可前不得经营

。

股东情况

: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合计持有重庆中百

99.6%

的股权

,

重庆

山城平价连锁超市持有

0.4%

的股权

。

(

二

)

受让方名称

:

湖北明志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李会明

注册资本

:8,000

万元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营业执照注册号

:420000000002485

注册地址

:

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

399

号

3

栋第

2

层

成立日期

:2004

年

10

月

27

日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

、

商品房销售

(B,

需持有效许可证经营

);

商品房租赁

、

房屋前期物业管

理

;

钢材

、

建材

、

水暖器材销售

;

装饰装潢设计施工

;

普通货物仓储

。

股东情况

:

张海燕持有

70%

股权

,

姜志权持有

30%

股权

。

该公司与公司

、

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

、

业务

、

资产

、

债权债务

、

人员等方面无关联关系

,

也

无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明志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7,150.71

万元

,

净资产为

28,659.12

万元

。

2013

年度营业收入

45,691.59

万元

,

净利润

4,982.78

万元

。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名称

:

武汉中百商业网点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地址

:

武汉市江夏区大桥新区红旗村

法定代表人

:

张锦松

经营范围

:

商业网点开发

、

租售

;

房地产开发

;

商品房销售

;

房屋出租

;

物业管理

、

房产中介代

理

;

装饰工程

、

建筑及装饰材料批发兼零售

。

(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

商业网点系公司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

成立于

2010

年

1

月

。

2014

年

4

月

10

日

,

公司将持有

的商业网点

100%

的股权转让给重庆中百

,2014

年

4

月

18

日

,

该公司完成法人股东工商变更登记

。

(

二

)

相关债权的情况

截止

2014

年

4

月

30

日

,

重庆中百拥有对商业网点的债权

3,280.22

万元

。

(

三

)

主要财务数据

商业网点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

并

出具了审计报告

,

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经审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

总资产

８

，

２５３．２７ ２５

，

５５７．５８

负债总额

３

，

２９３．２２ ２０

，

５９６．８７

应收款项总额

－ －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 －

净资产

４

，

９６０．０５ ４

，

９６０．７１

２０１４

年

１－４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０．６６ －９．９７

净利润

－０．６６ －９．９７

(

四

)

资产评估情况

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商业网点的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

并出具了

《

评估报告

》

(

鄂众联评报字

[2014]

第

1052

号

)

。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

础法

,

评估结论

:

在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4

月

30

日持续经营的前提下

,

总资产评估值

18,986.27

万元

,

增值

10,733.00

万元

,

增值率

130.05%;

总负债评估值

3,293.22

万元

,

无增减值

;

净资产

(

股东全部权

益

)

评估值

15,693.05

万元

,

增值

10,733.00

万元

,

增值率

216.39%

。

具体评估汇总情况详见下表

:

单位

:

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Ｂ Ｃ Ｄ＝Ｃ－Ｂ Ｅ＝Ｄ／Ｂ×１００％

１

非流动资产

８

，

２５３．２７ １８

，

９８６．２７ １０

，

７３３．００ １３０．０５

２

资产总计

８

，

２５３．２７ １８

，

９８６．２７ １０

，

７３３．００ １３０．０５

３

流动负债

３

，

２９３．２２ ３

，

２９３．２２ － －

４

负债总计

３

，

２９３．２２ ３

，

２９３．２２ － －

５

净 资 产（所有者权益）

４

，

９６０．０５ １５

，

６９３．０５ １０

，

７３３．００ ２１６．３９

本次评估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4,960.05

万元

,

评估值为

15,693.05

万元

,

评估增值

10,733.00

万元

,

增值率为

216.39%

。

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为企业在建工程列示的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所致

。

(

五

)

重庆中百本次转让的商业网点

100%

股权及债权不存在抵押

、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

利

;

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

、

诉讼或仲裁事项

,

不存在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

(

六

)

本次股权转让后

,

商业网点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

(

七

)

截至目前

,

本公司没有为商业网点提供担保

,

也没有委托其进行理财

。

除上述披露的重

庆中百对商业网点的债权外

,

不存在其他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况

。

四

、

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

一

)

股权转让

、

债权转让

1

、

重庆中百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和方式

,

将所合法持有的商业网点

100%

股权

(

出资

额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

转让给明志公司

,

股权转让价款为

15,719.78

万元

;

明志公司同意按照本协

议约定的条件和方式受让上述股权

。

2

、

重庆中百将所拥有的商业网点

3,280.22

万元债权转让给明志公司

,

债权转让价款为

3,

280.22

万元

。

3

、

上述股权转让价款及债权转让价款

(

以下合称为转让总价款

)

合计为

19,000

万元

。

(

二

)

转让价款的支付

明志公司一次性将股权转让价款

15,719.78

万元和债权转让价款

3,280.22

万元

,

合计

19,000

万元付至重庆中百指定账户

。

(

三

)

交易的定价依据

根据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

评估报告

》

(

鄂众联评报字

[2014]

第

1052

号

),

以

2014

年

4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

,

商业网点净资产评估值为

15,693.05

万元

。

结合商业网点目前的经

营及债权

、

债务情况

,

经双方协商

,

重庆中百同意将其所持有的商业网点

100%

股权

,

按

15,719.78

万元转让给明志公司

。

(

四

)

交易标的的交付和过户时间

重庆中百在合同生效后

,

应配合明志公司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转让及相关变更手续

。

商业

网点

100%

的股权过户完成后

3

日内

,

重庆中百将商业网点的土地证

、

公章

、

财务章等印鉴

、

所有

证照原件

、

项目建设相关批文

、

对外签订的合同协议以及商业网点的财务资料等移交给明志公

司

。

五

、

涉及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及债权转让不涉及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事项

,

也不涉及人员安置等其他安排

。

本

次转让股份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六

、

出售资产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2010

年

,

商业网点公司拟在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红旗村投资建设商业购物中心项目

,

因项

目所在地的拆迁工作受阻

,

经多方协调至今尚难完成

,

致使项目开发建设无法进行

,

该公司运作

一直处于停顿状态

。

时隔多年

,

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

,

项目建设不宜继续推进

。

实施该项股

权及债权转让

,

有利于公司剥离闲置资产

,

优化资本和资产结构

;

有利于围绕企业发展战略

,

集中

资源和力量加快主业发展

。

重庆中百已于

2014

年

6

月

6

日预收明志公司支付的转让价款

19,000

万元

。

本次转让商业网点

100%

股权后

,

重庆中百将获得股权转让收益约为

10,719.78

万元

。

上述交易未给公司当期的经营

成果及财务状况带来不利影响

。

七

、

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次股权及债权转让能够盘活公司的闲置资产

,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利于主业发展

。

公司已

聘请具有从事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

、

会计师事务所对武汉中百商业网点开

发有限公司进行资产评估

、

财务审计

。

该交易价格合理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本次交易

事项的审议和披露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八

、

备查文件目录

(

一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

(

二

)

独立董事意见

;

(

三

)

审计报告

(

众环审字

(2014)011279

号

);

(

四

)

《

评估报告

》

(

鄂众联评报字

[2014]

第

1052

号

)

。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759� � � �证券简称:中百集团 公告编号:2014-36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拟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

票表决的方式进行

,

有关事项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2

、

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6

月

30

日

(

星期一

)

上午

9:30,

会期半天

。

3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表决

。

4

、

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14

年

6

月

23

日

(

星期一

)

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

出席

(

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

。

(2)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5

、

会议召开地点

:

公司本部

2

楼多功能会议室

(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古田二路南泥湾大道

65-71

号汇丰企业

总部

8

号楼

)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1

、《

关于转让武汉中百商业网点开发有限公司股权及债权的议案

》

;

2

、《

关于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

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

。

三

、

会议登记方法

1

、

登记时间

:2014

年

6

月

24

日

(

星期二

)

上午

:9:00

—

12:00

下午

:14:00

—

17:00

2

、

登记方式

:

(1)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

、

股东账户卡

(

个人股东非本人出席会议的

,

其委托的代理

人须持授权委托书原件

、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

委托人身份证

、

代理人身份证原件

)

办理登记手

续

。

(2)

法人股东出席人须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最近一年年检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

股东账户

卡

、

法定代表人证明原件

、

出席人身份证原件

(

法人股东非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其委托的代

理人须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最近一年年检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

授权委托书原件

、

法定代表人

证明原件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

代理人身份证原件

)

办理登记手续

。

(3)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

3

、

登记地点

:

武汉市硚口区古田二路南泥湾大道

65-71

号汇丰企业总部

8

号楼

B

座

5

楼证券

部

。

四

、

其他事项

1

、

会议联系方式

:

联系电话及传真号

:027-82832006

邮政编码

:430025

2

、

会议费用

:

会期半天

,

出席会议者食宿

、

交通费用自理

。

五

、

授权委托书

(

见附件

)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二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出席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有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户

:

受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光大保德信增利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和光大保德信信用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费率的公告

� � � �

为更好的向投资者提供投资理财服务

，

根据

《

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

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光大保德信增利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光大増利

”）

和光大保德信信用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光大添益

”）

基金合同的

约定

，

经与光大増利

、

光大添益的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协商一致

，

并报中国证监会同意

，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自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３

日起调低投资者申购光大增利

Ａ

类

（

基金代码

：

Ａ

类

３６０００８

）

和光大添益

Ａ

类

（

基金代码

：

Ａ

类

３６００１３

）

的申购金额

（

含申购费

）

在人民币

５００

万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的申购费率

及通过本公司投资理财中心和网上直销系统平台申购这两款基金

Ａ

类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的申

购费率

，

上述两款基金

Ｃ

类份额维持原有费率不变

。

一

、

具体办法

原光大增利

Ａ

类申购费率

：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原申购费率

原特定申购费率

（养老金客户）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１％ ０．４％

１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１００

万元）

－５００

万元以下

０．８％ ０．２４％

５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下

０．５％ ０．１％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５００

万元） 每笔

１

，

０００．００

元 每笔

１

，

０００．００

元

调整后的光大增利

Ａ

类申购费率

：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现申购费率

现特定申购费率

（养老金客户）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１％ ０．１％

１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１００

万元）

－５００

万元以下

０．８％ ０．０８％

５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５００

万元） 每笔

１

，

０００．００

元 每笔

１

，

０００．００

元

原光大添益

Ａ

类申购费率

：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原申购费率

原特定申购费率

（养老金客户）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０．８％ ０．３２％

１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１００

万元）

－５００

万元以下

０．５％ ０．１５％

５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下

０．３％ ０．０６％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５００

万元） 每笔

１

，

０００．００

元 每笔

１

，

０００．００

元

调整后的光大添益

Ａ

类申购费率

：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现申购费率

现特定申购费率

（养老金客户）

１００

万元以下（不含

１００

万元）

０．８％ ０．０８％

１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１００

万元）至

５００

万元以下（不含

５００

万元）

０．５％ ０．０５％

５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５００

万元）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二

、

咨询办法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

登录本公司网站进行咨询

。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８８

，

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ｅｐｆ．ｃｏｍ．ｃｎ

。

三

、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600056� � � �证券简称:中国医药 公告编号:临2014-037号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每

１０

股分配或转增比例及每股分配或转增比例

单位

：

股

每

１０

股送股数

１０

每股送股数

１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

：

元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０．２８７３０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

０．２２２９４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

●

除权

（

除息

）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

●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

一

、

通过分配

、

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４

日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等议

案

，

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５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

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上

。

二

、

分配

、

转增股本方案

（

一

）

发放年度

：

２０１３

年度

（

二

）

发放范围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

三

）

本次分配以

５０６

，

２５６

，

７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８７３０

元

（

含

税

），

送

１０

股

，

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２２９４

元

，

共计派发股利

６５１

，

７０４

，

２４９．９１

元

。

实施后

总股本为

１

，

０１２

，

５１３

，

４００

股

，

增加

５０６

，

２５６

，

７００

股

。

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共实现净利润

４８４

，

８３２

，

０４９．２７

元

，

提取法

定公积金

２９

，

０２７

，

２１２．７７

元

，

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１

，

４４８

，

５９５

，

３６６．９６

元

，

减去已分配利润

１０８

，

８３５

，

２７２．００

，

本次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１

，

７９５

，

５６４

，

９３１．４６

元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４５７

，

３８４

，

２４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１１．０６８５２

股

、

派发现金红利

３．１７９９８６

元

（

含税

）。

由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４

日完成非公开发行

（

配套融资

）

４８

，

８７２

，

４６０

股

，

按公司新股本

５０６

，

２５６

，

７００

股为基数

，

上述分配方案为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１０

股

、

派发现金红利

２．８７３０

元

（

含

税

），

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２２９４

元

，

利润分配合计

６５１

，

７０４

，

２４９．９１

元

。

剩余未分配利

润

１

，

１４３

，

８６０

，

６８１．５５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

实施后总股本为

１

，

０１２

，

５１３

，

４００

股

，

增加

５０６

，

２５６

，

７００

股

。

１

、

对于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

依据

《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税

［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

）

规定

，

公司暂按

５％

的税

（

负代扣代缴本次现金红利

个人所得税

，

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２２２９４

元

。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

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

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

（

持股期限是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

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

，

下同

）

计算实际应纳

税额

，

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

，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

登上海分公司

，

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５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

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

具体实际税负为

：

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内

（

含

１

个

月

）

的

，

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实际税负为

２０％

；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按

５０％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实际税负为

１０％

；

持股期限超过

１

年的

，

按

２５％

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

，

实际税负为

５％

。

２

、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

ＱＦＩＩ

”）

股东

，

由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颁布的

《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

、

红利

、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

）

的规定

，

按照

１０％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

，

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１５８５７

元

。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

红利收入需要

享受税收协定

（

安排

）

待遇的

，

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

、

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

３

、

对于机构投资者

，

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

，

实际派发现金股利为税前每股人

民币

０．２８７３

元

。

三

、

实施日期

（

一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

（

二

）

除权

（

除息

）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

（

三

）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四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

四

、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

（

Ａ

股股权登记日

）

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

五

、

分红

、

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

一

）

除中国通用技术

（

集团

）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

通用天方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

通用技术

集团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

驻马店市液化公司

、

驻马店市佳梦燃气具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

直接发放外

，

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

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登

上海分公司保管

，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

（

二

）

本次送股的股份按照中登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

，

由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

网络

，

根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持股数

，

按照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的比例直接记入股

东账户

。

六

、

股本变化情况表

单位

：

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数量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５

，

１５４

，

９８８ ２．９９３５ １５

，

１５４

，

９８８ １５

，

１５４

，

９８８ ３０

，

３０９

，

９７６ ２．９９３５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４８

，

８７２

，

４６０ ９．６５３７ ４８

，

８７２

，

４６０ ４８

，

８７２

，

４６０ ９７

，

７４４

，

９２０ ９．６５３７

其中：

境内法人持股

４８

，

８７２

，

４６０ ９．６５３７ ４８

，

８７２

，

４６０ ４８

，

８７２

，

４６０ ９７

，

７４４

，

９２０ ９．６５３７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

６４

，

０２７

，

４４８ １２．６４７２ ６４

，

０２７

，

４４８ ６４

，

０２７

，

４４８ １２８

，

０５４

，

８９６ １２．６４７２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４２

，

２２９

，

２５２ ８７．３５２８ ４４２

，

２２９

，

２５２ ４４２

，

２２９

，

２５２ ８８４

，

４５８

，

５０４ ８７．３５２８

２

、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合计

４４２

，

２２９

，

２５２ ８７．３５２８ ４４２

，

２２９

，

２５２ ４４２

，

２２９

，

２５２ ８８４

，

４５８

，

５０４ ８７．３５２８

三、股份总数

５０６

，

２５６

，

７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６

，

２５６

，

７００ ５０６

，

２５６

，

７００ １

，

０１２

，

５１３

，

４００ １００

七

、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

，

按新股本

１

，

０１２

，

５１３

，

４００

股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３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４７８８

元

。

八

、

有关咨询办法

１

、

咨询部门

：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

、

咨询电话

：

６７１６４２６７

九

、

备查文件目录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2014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600023� � � �证券简称:浙能电力 编号:2014-022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每股分配比例

，

每股转增比例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０

元

（

含税

）；

并以资本公积金项下

股本溢价转增股本

，

每股转增

０．３０

股

。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每股分配现金红利

０．２０

元

。

对于境内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

公司暂按

５％

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

扣税后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

０．１９

元

（

关于境内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实际所得税扣缴标准按本公告

“

二

、

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

之

“

４

、

扣税说明

”

实施

）；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ＱＦＩＩ

”）

和非居民企业股东

，

公司按

１０％

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

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８

元

；

对于外籍个人股东

，

根据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

》

（

财税字

［

１９９４

］

２０

号

），

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

、

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

，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２０

元

；

对于境内机构投资者

，

其股息

、

红利所得税由其

自行缴纳

，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０．２０

元

。

根据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

非居民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管理办法

（

试行

）

＞

的通知

》（

国

税发

［

２００９

］

１２４

号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税收协定股息条款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

２００９

］

８１

号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

境外注册中资控股居民企业所得税管理办法

（

试行

）

＞

的公告

》（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

２０１１

］

第

４５

号

）

规定

，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

红利收入

涉及享受税收协定

（

安排

）

待遇的

，

或依据实际管理机构标准被认定为居民企业的境外注册

中资控股企业股东

，

上述股东可在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前

，

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

、

红利后

，

向

本公司和本公司的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申请材料

，

具体材料以本公司主管税

务局认定为准

。

●

对于境内个人股东

、

证券投资基金

、

境内机构及

ＱＦＩＩ

股东

，

扣税后的人民币现金分红净

额将统一按照目前

Ａ

股证券账户分红操作规则

，

派发至各股东对应资金账户

，

分红资金以人

民币进行结算

。

对于包括非居民企业股东

、

外籍个人等在内的境外股东

，

相关股东扣税后的

人民币现金分红净额

，

将根据本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时公告的

《

浙

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

Ａ

、

Ｂ

股证券账户转换业务操作指引

》

之

“

第二部分

：

业务操作基本流程

”

之

“

公积金转增与送

红股

、

派息

”

中相关规则说明

，

先行通过各股东指定结算证券公司完成美元购汇

，

再行派发至

各股东对应资金账户

，

最终分红资金以美元进行结算

。

详细业务流程相关股东可向各证券公

司咨询

。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

●

除权除息日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

●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

一

、

通过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经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相关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６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上

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二

、

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１

、

发放年度

：

２０１３

年度

。

２

、

发放范围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３

、

每股分红派息

、

转增股本的比例及股本基数

：

（

１

）

分红派息

：

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９

，

１０５

，

４３２

，

６０５

股为基数

，

公司向全体股东派

发现金红利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０

元

（

含税

）。

公司本次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１８２

，

１０８．６５２１

万

元

。

（

２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９

，

１０５

，

４３２

，

６０５

股为基础

，

公司

以资本公积金项下股本溢价

，

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０．３０

股

，

共计转增

２

，

７３１

，

６２９

，

７８２

股

，

转增

后

，

公司总股本为

１

，

１８３

，

７０６．２３８７

万股

。

４

、

扣税说明

（

１

）

对于境内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

根据

《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税

［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

）

的有关规定

，

其股息红利所得统一暂按

２５％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适用

２０％

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

实际税负为

５％

，

由本公司代扣代缴

，

扣

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９

元

。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

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

，

由证券公司等股

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

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５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

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

具体实际税负为

：

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

内

（

含

１

个月

）

的

，

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实际税负为

２０％

；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

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暂减按

５０％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实际税负为

１０％

；

持股期限超过

１

年

的

，

暂减按

２５％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实际税负为

５％

。

（

２

）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ＱＦＩＩ

”）

和非居民企业股东

，

由本公司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颁布的

《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

、

红利

、

利息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

）、

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

《

非居民

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

》（

国税发

［

２００９

］

３

号

）

和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居民企业

取得

Ｂ

股等股票股息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批复

》（

国税函

［

２００９

］

３９４

号

）

的规定

，

按照

１０％

的

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８

元人民币

。

根据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

非居民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管理办法

（

试行

）

＞

的通知

》（

国

税发

［

２００９

］

１２４

号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税收协定股息条款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

２００９

］

８１

号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

境外注册中资控股居民企业所得税管理办法

（

试行

）

＞

的公告

》（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

２０１１

］

第

４５

号

）

规定

，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

红利收入

涉及享受税收协定

（

安排

）

待遇的

，

或依据实际管理机构标准被认定为居民企业的境外注册

中资控股企业股东

，

上述股东可在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前

，

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

、

红利后

，

向

本公司和本公司的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申请材料

，

具体材料以本公司主管税

务局认定为准

。

（

３

）

对于外籍个人股东

，

根据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

知

》（

财税字

［

１９９４

］

２０

号

），

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

、

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

得税

，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２０

元

。

（

４

）

对于境内机构投资者

，

其股息

、

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

，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

每股人民币

０．２０

元

。

三

、

相关日期

１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２

、

除权除息日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３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４

、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

四

、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

五

、

分配

、

转增实施办法

１

、

本公司股东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

浙江兴源投资有限公司

、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

北京航天产业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

２

、

除上述股东以外

，

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

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

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保管

，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

３

、

对于境内个人股东

、

证券投资基金

、

境内机构及

ＱＦＩＩ

股东

，

扣税后的人民币现金分红净

额将统一按照目前

Ａ

股证券账户分红操作规则

，

派发至各股东对应资金账户

，

分红资金以人

民币进行结算

。

对于包括非居民企业股东

、

外籍个人等在内的境外股东

，

相关股东扣税后的

人民币现金分红净额

，

将根据本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时公告的

《

浙

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

Ａ

、

Ｂ

股证券账户转换业务操作指引

》

之

“

第二部分

：

业务操作基本流程

”

之

“

公积金转增与送

红股

、

派息

”

中相关规则说明

，

先行通过各股东指定结算证券公司完成美元购汇

，

再行派发至

各股东对应资金账户

，

最终分红资金以美元进行结算

。

详细业务流程相关股东可向各证券公

司咨询

。

４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

，

将所分派股份直接记入股东账户

。

六

、

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８

，

４９７

，

２５５

，

５９０ ２

，

５４９

，

１７６

，

６７７ ２

，

５４９

，

１７６

，

６７７ １１

，

０４６

，

４３２

，

２６７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６０８

，

１７７

，

０１５ １８２

，

４５３

，

１０５ １８２

，

４５３

，

１０５ ７９０

，

６３０

，

１２０

股份总额

９

，

１０５

，

４３２

，

６０５ ２

，

７３１

，

６２９

，

７８２ ２

，

７３１

，

６２９

，

７８２ １１

，

８３７

，

０６２

，

３８７

七

、

公司实施送红股及资本公积转增方案后

，

按新股本总额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３

年度每股

收益为

０．４９

元

。

八

、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

：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７２１ ０２２３

传真号码

：

０５７１－８９９３ ８６５９

九

、

备查文件目录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特此公告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2014年6月13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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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75� � � �证券简称：群兴玩具 公告编号：2014-049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3

月

3

日发布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

》，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股票已于

2014

年

3

月

3

日开

市起申请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

2014

年

3

月

4

日

，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及授权董事长办理筹划期间相关事项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

停牌期间

，

公司在规定时间内发布了一系列

《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并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

、

2014

年

4

月

28

日发布了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及进展公告

》。

2014

年

5

月

30

日发布了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延期复牌及进展公告

》，

上述公告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

com.cn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

，

此次重组的各项工作仍在积极推进中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情况

较为复杂

，

截至目前

，

标的资产的资产梳理工作

、

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工作仍在进行中

，

审计工作

已经初步完成

，

但尚未最终确定

。

标的公司的盈利预测工作正在进行中

，

与此次重组相关的包

括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在内的各类文件也正在有序准备中

。

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及时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议案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

关规定

，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

公告

，

争取于

2014

年

7

月

30

日前披露符合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

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

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为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

、

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

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002575� � � �证券简称：群兴玩具 公告编号：2014-050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4

年

6

月

2

日以电子邮件

、

传

真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通知

，

会议于

2014

年

6

月

12

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表决的董事

7

人

，

实际表决的董事

7

人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

合

《

公司法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经参会董事

认真审议

，

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7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拟设立深圳分公司

的议案

》。

1

、

为了配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

，

有利于加强对外沟通

，

方便公司吸引高素质人才加盟

，

增

强公司的核心运营实力

。

公司拟设立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

2

、

上述设立深圳分公司事宜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

需要按规定程序办理工商登记手

续

，

不存在法律

、

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风险

。

特此公告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002373� � � �证券简称：*ST联信 公告编号： 2014-032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

公司股票交易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停牌

1

天

，

于

2014

年

6

月

16

日开市时起复牌

；

2

、

公司股票交易自

2014

年

6

月

16

日开市时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

证券简称由

"*ST

联信

"

变更为

"

联信永益

"

；

证券代码不变

，

仍为

"002373"

；

日涨跌幅限制由

5%

变为

10%

。

一

、

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

2012

年度

、

2013

年度连续两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数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相关规定

，

公司股票

自

2014

年

4

月

11

日开市起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

*ST

）

处理

。

二

、

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所做的工作

1

、

公司进行了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以下简称

"

重大资产重组

"

）。

2013

年

11

月

29

日

，

公司披露

《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

案

）》

及相关文件

，

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

2014

年

5

月

6

日

，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关于核准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夏曙东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

证

监许可

[2014]449

号

），

中国证监会核准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2014

年

5

月

8

日

，

北京千方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千方集团

"

）、

北京掌城科技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北京掌城

"

）、

紫光捷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紫光捷通

"

）

已履行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

，

置入资产已全部变更登记至公司名下

。

2014

年

5

月

15

日

，

公司与夏曙东

、

夏曙锋

、

赖志斌

、

张志平

、

吴海

、

重庆中智慧通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

北京建信股权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重庆森山投资有限公司

、

北京世纪盈立科技

有限公司

、

北京联信永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署

《

资产交割确认书

》

确认联信永益已履行置

出资产交付义务

，

自

《

资产交割确认书

》

签署之日起

，

全部置出资产

（

包括需要办理变更登记

和过户手续及不需办理该等手续的全部置出资产

）

的所有权归置换方或其指定方所有

，

与置

出资产相关的全部权利

、

义务

、

责任和风险均由置换方或其指定方享有和承担

，

公司不再享

有任何实际权利

。

2014

年

5

月

17

日

，

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披露了

《

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

2014

年

6

月

5

日

，

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披露了

《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

》。

2014

年

6

月

6

日

,

公司新增股份上市

。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主要事项已实施完毕

。

2

、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是完整经营主体

，

在进入公司前已在同一管理层之

下持续经营三年以上

。

3

、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

《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置入资产

2011

年度

、

2012

年度及及

2013

年度模拟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

致同审字

（

2014

）

第

110ZA0926

号

），

置入资产

2013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8,927,859.41

元

。

4

、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

《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

2013

年度

、

2014

年度合并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 （

致同专字

(2013)

第

110ZA1937

号

），

置入资产

2014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36,355,570.82

元

。

根据

公司与夏曙东

、

夏曙锋

、

赖志斌

、

张志平

、

吴海

、

重庆中智慧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

智慧通

"

）

签署的

《

利润补偿协议

》

及

《

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

置入资产

2014

年度

、

2015

年

度和

2016

年度实现的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1,889.94

万元

、

26,832.41

万元和

31,628.51

万元

。

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盈利能力增强

，

经营业绩明显改善

。

根据上述协议

，

公司将在

2014

年度

、

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审计时对置入资产实际利润数

与前述预测净利润额差异情况进行审查

，

并由负责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

具专项审核意见

。

如果置入资产在

2014

年度

、

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未实现前述预测净利润额

，

夏曙东

、

夏曙锋

、

赖志斌

、

张志平

、

吴海

、

中智慧通应向公司进行补偿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情况见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7

日在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

com.cn

）

披露的

《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

》。

四

、

公司股票交易符合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12

年

7

月第七次修订

）

第

13.2.10

条规定

：

"

上市公司

股票交易因本规则

13.2.1

条第

（

一

）

项至第

（

四

）

项规定情形被本所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

，

在退

市风险警示期间

，

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且满足以下全部条件的

，

可以向本所申请对其股票

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

（

一

）

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重大资产重组规定出售全部经营性资产和负债

，

并购买其他资

产且已实施完毕

；

（

二

）

通过购买进入公司的资产是一个完整经营主体

，

该经营主体在进入公司前已在同一

管理层之下持续经营三年以上

；

（

三

）

公司本次购买进入的资产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正值

；

（

四

）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盈利预测报告显示

，

公司完成本次重组后盈利能力增强

，

经

营业绩明显改善

；

（

五

）

本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根据上述相关规定

，

公司符合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

且公

司不存在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规定的其他需要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

示的情形

。

2014

年

6

月

9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

，

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

交了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

四

、

公司申请事项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公司提交的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

根据有关规定

，

公司

股票交易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停牌

1

天

，

自

2014

年

6

月

16

日开市时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

证券简称

由

"*ST

联信

"

变更为

"

联信永益

"

；

证券代码不变

，

仍为

"002373"

；

日涨跌幅限制由

5%

变为

10%

。

五

、

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

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有关公司的信息披露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13日


